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小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東京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奧田実  

訴訟代理人  徐碩延律師（嗣解除委任）

被上訴人    鄭鴻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2月27

日本院113年度勞小字第4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合議庭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

　　為理由，不得為之；又提起上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

　　，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

　　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

　　不當者，為違背法令，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4第2 項、第

　　436 條之25、第468 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民事訴訟法第468

　　條規定，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為同法第436 條之

　　32第2 項所明定。是當事人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

　　或有關判例、解釋字號，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等及其

　　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14 號判決要旨參照）。

　　本件上訴人提起上訴，指摘原審就被上訴人以「附帶民事起

訴狀」提起本件訴訟未依法駁回其訴，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8

7條第1項、第502條第1項規定。原判決擅自提高保全人員每

月基本工資，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1條規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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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認定被上訴人負責保全勤務期間無休息時間之事實，未

依證據、悖離一般經驗法則，違反勞基法第35條規定及原判

決於計算上訴人短付之工資總額時未扣除被上訴人溢收之21

46元等節，認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情

事，尚符首開要件，其提起上訴，即屬合法，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上訴人係以「附帶民事起訴狀」提起本件訴訟，然兩造間

無何刑事訴訟案件繫屬中，其起訴不合法且無從補正，原審

未依法駁回其訴，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502條

第1項規定。

(二)原判決以被上訴人每日正常工時為10小時，高於一般勞工每

日正常工時8小時，而認每月基本工資應按增加之工作時間

計算，並認被上訴人112年間每月基本工資為新臺幣(下同)3

3,660元、113年為35,024元，原判決擅自提高保全人員每月

基本工資，違反勞基法第21條規定。原判決以保全人員勞動

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書)第5條約定認上訴人未於勞動

契約中明定休息時間、打卡紀錄亦未明載被上訴人有何休息

時間，而認被上訴人執行勤務期間，無不受雇主指揮及監督

之休息時間，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上訴人既未提出反證推

翻，應認被上訴人每日工時為打卡紀錄之12小時。是原判決

認定被上訴人負責保全勤務期間無休息時間之事實，未依證

據、悖離一般經驗法則，且違反勞基法第35條規定。

(三)又原判決附表所載上訴人於112年5月應付工資（含加班費）

為20,394元，上訴人實際給付金額22,540元，則原判決於計

算上訴人短付之工資總額自應扣除被上訴人溢收之2,146

元，循此，上訴人於被上訴人任職期間短付之工資應為39,8

15元，是原判決有違背法令等語。

(四)並聲明：⒈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

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二、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條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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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而為判決，故無被上訴人提出之書狀或陳述。

三、本件上訴人對於原判決提起上訴，形式上已在民事上訴狀中

具體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之具體內容及事實，其提起本件上

訴程序上固得認係合法，惟實體上仍應認為無理由，茲析述

如下：

(一)關於被上訴人以「附帶民事起訴狀」提起本件訴訟部分:

　　按起訴，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訴訟標的及其

原因事實、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

定有明文，此為起訴必須具備之法定程式。本件被上訴人於

113年3月1日起訴時，既已表明當事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並經原審以同年6月5日裁定命其補正本件訴訟標的及其

原因事實，業經被上訴人或以書狀或當庭補正等節，有該附

帶民事起訴狀、上開裁定及言詞辯論筆錄在案足憑(北小卷

第9頁、原審卷第13、57至40頁)，是其起訴即已合於上開法

定程式，上訴人徒以被上訴人以起訴狀名稱:「附帶民事起

訴狀」，逕認其起訴不合法且無從補正，原審未依法駁回其

訴，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502條第1項規定提起

本件訴訟云云，顯無理由。

(二)關於被上訴人負責保全勤務期間無休息時間之事實及保全人

員每月基本工資部分:

 1、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

有約定者，不在此限；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

作時間之工資，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加給1/3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2/3以上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

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

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

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

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此觀勞基法第22條

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7條第1項、第39條

自明。又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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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專業人員，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

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

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30條、第32

條、第36條、第37條、第47條規定之限制，同觀勞基法第84

條之1第1項亦悉。再依勞動部所訂保全業之保全人員工作時

間審核參考指引第4點第1款及第2款規定，保全業之一般保

全人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10小時，連同延長工作時

間，每日不得超過12小時，每月正常工作時間上限為240小

時，每月延長工作時間上限為48小時，每月總工作時間上限

為288小時。復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

息。但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雇主得在

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勞基法第35條亦有明

文。

 2、查原判決以上訴人屬保全業，而保全業之保全人員，為勞基

法第84條之1第1項之工作者，可不受勞基法第30條、第32

條、第36條、第37條規定之限制，且兩造所簽訂之約定書，

業經上訴人向勞動局申請核備，依系爭約定書第4條第1項，

堪認被上訴人任職保全業擔任保全人員之每日正常工作時間

為10小時，若超過10小時，即屬延長工時;系爭勞動契約書

第5條之內容，係以「經業主同意」為前提，且定有「不得

妨害勤務品質」之條件，而上訴人亦未於勞動契約中明定於

某特定時段係休息時間，系爭打卡紀錄內亦未有明載被上訴

人有休息時間，應認被上訴人負責保全勤務期間內，並無不

受雇主指揮及監督之休息時間，則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出

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

同意而執行職務」之規定，上訴人既未提出反證推翻上開推

定，自應認被上訴人每日上班時數為打卡紀錄之12小時，而

非上訴人主張之10小時;依系爭勞動契約書第2條，兩造係約

定月薪制，且依勞基法第84條之1經主管機關核備，自有依

勞動部所訂指引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10小時、每月正常工時

上限為240小時之適用。據此，被上訴人主張其每工作日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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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工時2小時，且112年6月、7月、8月、9月、10月、12月

及113年1月之上班日數超過24日，上訴人應就超過部分給付

加班費，應屬有據;勞動部公布自112年1月1日起月基本工資

為26,400元、113年1月1日起月基本工資為27,470元，且係

以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計算而來；兩造既約定被上訴人每日

正常工時10日，則依前開說明，約定正常工作時間高於法定

正常工時，則基本工資即應按逾目前月平均法定正常工時17

4小時增加之工作時間比例計算，是被上訴人於112年間每月

基本工資應為33,660元【計算式：26,400＋(26,400÷30÷8)×

(240－174)＝33,660），113年間每月基本工資應為35,024

元【計算式：27,470＋(27,470÷30÷8)×(240－174)＝35,02

4，元以下四捨五入】等節，綜合兩造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

提出之證據資料，認定被上訴人主張請求上訴人給付每月薪

資差額41,961元部分，應屬有據，並認兩造其餘之攻防方

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須再予調查論列，且原判決

之認定亦無何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或違背法令情形，則

上訴意旨，徒以原審未依證據、悖離一般經驗法則，且違反

勞基法第21條、第35條規定，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

職權行使而為指摘，並無可採。

(三)關於原判決未扣除被上訴人溢收之2,146元部分:　　

　　查原判決固於附表編號1載明，上訴人於112年5月應付工資

（含加班費）為20,394元，上訴人實際給付金額22,540元，

並據此認為上訴人應給付差額為零元，而於計算上訴人短付

之工資總額時扣除上開2,146元差額，然參諸上訴人於原審

所提出之113年9月23日民事答辯二狀中，就被上訴人請求伊

給付短付工資部分答辯所述，伊將「另訴」請求被上訴人返

還溢領之款項等語(原審卷第105頁)，則基於當事人處分權

主義，法院本應予以尊重，是上訴意旨復據此指摘原判決於

計算上訴人短付之工資總額時未扣除上開2,146元差額有違

背法令云云，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判決難認有何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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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上訴人提起上訴，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爰依民事

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

回之。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同法第436條之19規

定，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法院為訴訟費用裁判時，應確定

其訴訟費用額。查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250元，

爰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

第1項、第2項、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49條第1項、第436

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8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方祥鴻

　　　　　　　　　　　　　　　　　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戴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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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小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東京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奧田実  
訴訟代理人  徐碩延律師（嗣解除委任）
被上訴人    鄭鴻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本院113年度勞小字第4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
　　為理由，不得為之；又提起上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
　　，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
　　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
　　不當者，為違背法令，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4第2 項、第
　　436 條之25、第468 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民事訴訟法第468
　　條規定，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為同法第436 條之
　　32第2 項所明定。是當事人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
　　或有關判例、解釋字號，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等及其
　　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14 號判決要旨參照）。
　　本件上訴人提起上訴，指摘原審就被上訴人以「附帶民事起訴狀」提起本件訴訟未依法駁回其訴，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502條第1項規定。原判決擅自提高保全人員每月基本工資，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1條規定。原判決認定被上訴人負責保全勤務期間無休息時間之事實，未依證據、悖離一般經驗法則，違反勞基法第35條規定及原判決於計算上訴人短付之工資總額時未扣除被上訴人溢收之2146元等節，認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情事，尚符首開要件，其提起上訴，即屬合法，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上訴人係以「附帶民事起訴狀」提起本件訴訟，然兩造間無何刑事訴訟案件繫屬中，其起訴不合法且無從補正，原審未依法駁回其訴，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502條第1項規定。
(二)原判決以被上訴人每日正常工時為10小時，高於一般勞工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而認每月基本工資應按增加之工作時間計算，並認被上訴人112年間每月基本工資為新臺幣(下同)33,660元、113年為35,024元，原判決擅自提高保全人員每月基本工資，違反勞基法第21條規定。原判決以保全人員勞動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書)第5條約定認上訴人未於勞動契約中明定休息時間、打卡紀錄亦未明載被上訴人有何休息時間，而認被上訴人執行勤務期間，無不受雇主指揮及監督之休息時間，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上訴人既未提出反證推翻，應認被上訴人每日工時為打卡紀錄之12小時。是原判決認定被上訴人負責保全勤務期間無休息時間之事實，未依證據、悖離一般經驗法則，且違反勞基法第35條規定。
(三)又原判決附表所載上訴人於112年5月應付工資（含加班費）為20,394元，上訴人實際給付金額22,540元，則原判決於計算上訴人短付之工資總額自應扣除被上訴人溢收之2,146元，循此，上訴人於被上訴人任職期間短付之工資應為39,815元，是原判決有違背法令等語。
(四)並聲明：⒈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二、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條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故無被上訴人提出之書狀或陳述。
三、本件上訴人對於原判決提起上訴，形式上已在民事上訴狀中具體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之具體內容及事實，其提起本件上訴程序上固得認係合法，惟實體上仍應認為無理由，茲析述如下：
(一)關於被上訴人以「附帶民事起訴狀」提起本件訴訟部分:
　　按起訴，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為起訴必須具備之法定程式。本件被上訴人於113年3月1日起訴時，既已表明當事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並經原審以同年6月5日裁定命其補正本件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業經被上訴人或以書狀或當庭補正等節，有該附帶民事起訴狀、上開裁定及言詞辯論筆錄在案足憑(北小卷第9頁、原審卷第13、57至40頁)，是其起訴即已合於上開法定程式，上訴人徒以被上訴人以起訴狀名稱:「附帶民事起訴狀」，逕認其起訴不合法且無從補正，原審未依法駁回其訴，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502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云云，顯無理由。
(二)關於被上訴人負責保全勤務期間無休息時間之事實及保全人員每月基本工資部分:
 1、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3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2/3以上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此觀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7條第1項、第39條自明。又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人員，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第47條規定之限制，同觀勞基法第84條之1第1項亦悉。再依勞動部所訂保全業之保全人員工作時間審核參考指引第4點第1款及第2款規定，保全業之一般保全人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10小時，連同延長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12小時，每月正常工作時間上限為240小時，每月延長工作時間上限為48小時，每月總工作時間上限為288小時。復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但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勞基法第35條亦有明文。
 2、查原判決以上訴人屬保全業，而保全業之保全人員，為勞基法第84條之1第1項之工作者，可不受勞基法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規定之限制，且兩造所簽訂之約定書，業經上訴人向勞動局申請核備，依系爭約定書第4條第1項，堪認被上訴人任職保全業擔任保全人員之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10小時，若超過10小時，即屬延長工時;系爭勞動契約書第5條之內容，係以「經業主同意」為前提，且定有「不得妨害勤務品質」之條件，而上訴人亦未於勞動契約中明定於某特定時段係休息時間，系爭打卡紀錄內亦未有明載被上訴人有休息時間，應認被上訴人負責保全勤務期間內，並無不受雇主指揮及監督之休息時間，則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之規定，上訴人既未提出反證推翻上開推定，自應認被上訴人每日上班時數為打卡紀錄之12小時，而非上訴人主張之10小時;依系爭勞動契約書第2條，兩造係約定月薪制，且依勞基法第84條之1經主管機關核備，自有依勞動部所訂指引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10小時、每月正常工時上限為240小時之適用。據此，被上訴人主張其每工作日均延長工時2小時，且112年6月、7月、8月、9月、10月、12月及113年1月之上班日數超過24日，上訴人應就超過部分給付加班費，應屬有據;勞動部公布自112年1月1日起月基本工資為26,400元、113年1月1日起月基本工資為27,470元，且係以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計算而來；兩造既約定被上訴人每日正常工時10日，則依前開說明，約定正常工作時間高於法定正常工時，則基本工資即應按逾目前月平均法定正常工時174小時增加之工作時間比例計算，是被上訴人於112年間每月基本工資應為33,660元【計算式：26,400＋(26,400÷30÷8)×(240－174)＝33,660），113年間每月基本工資應為35,024元【計算式：27,470＋(27,470÷30÷8)×(240－174)＝35,024，元以下四捨五入】等節，綜合兩造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認定被上訴人主張請求上訴人給付每月薪資差額41,961元部分，應屬有據，並認兩造其餘之攻防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須再予調查論列，且原判決之認定亦無何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或違背法令情形，則上訴意旨，徒以原審未依證據、悖離一般經驗法則，且違反勞基法第21條、第35條規定，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而為指摘，並無可採。
(三)關於原判決未扣除被上訴人溢收之2,146元部分:　　
　　查原判決固於附表編號1載明，上訴人於112年5月應付工資（含加班費）為20,394元，上訴人實際給付金額22,540元，並據此認為上訴人應給付差額為零元，而於計算上訴人短付之工資總額時扣除上開2,146元差額，然參諸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出之113年9月23日民事答辯二狀中，就被上訴人請求伊給付短付工資部分答辯所述，伊將「另訴」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溢領之款項等語(原審卷第105頁)，則基於當事人處分權主義，法院本應予以尊重，是上訴意旨復據此指摘原判決於計算上訴人短付之工資總額時未扣除上開2,146元差額有違背法令云云，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判決難認有何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事，上訴人提起上訴，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同法第436條之19規定，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法院為訴訟費用裁判時，應確定其訴訟費用額。查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250元，爰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49條第1項、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8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方祥鴻
　　　　　　　　　　　　　　　　　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戴　寧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小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東京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奧田実  

訴訟代理人  徐碩延律師（嗣解除委任）

被上訴人    鄭鴻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2月27

日本院113年度勞小字第4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合議庭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

　　為理由，不得為之；又提起上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

　　，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

　　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

　　不當者，為違背法令，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4第2 項、第

　　436 條之25、第468 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民事訴訟法第468

　　條規定，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為同法第436 條之

　　32第2 項所明定。是當事人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

　　或有關判例、解釋字號，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等及其

　　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14 號判決要旨參照）。

　　本件上訴人提起上訴，指摘原審就被上訴人以「附帶民事起

    訴狀」提起本件訴訟未依法駁回其訴，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8

    7條第1項、第502條第1項規定。原判決擅自提高保全人員每

    月基本工資，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1條規定。原

    判決認定被上訴人負責保全勤務期間無休息時間之事實，未

    依證據、悖離一般經驗法則，違反勞基法第35條規定及原判

    決於計算上訴人短付之工資總額時未扣除被上訴人溢收之21

    46元等節，認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情

    事，尚符首開要件，其提起上訴，即屬合法，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上訴人係以「附帶民事起訴狀」提起本件訴訟，然兩造間

    無何刑事訴訟案件繫屬中，其起訴不合法且無從補正，原審

    未依法駁回其訴，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502條

    第1項規定。

(二)原判決以被上訴人每日正常工時為10小時，高於一般勞工每

    日正常工時8小時，而認每月基本工資應按增加之工作時間

    計算，並認被上訴人112年間每月基本工資為新臺幣(下同)3

    3,660元、113年為35,024元，原判決擅自提高保全人員每月

    基本工資，違反勞基法第21條規定。原判決以保全人員勞動

    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書)第5條約定認上訴人未於勞動

    契約中明定休息時間、打卡紀錄亦未明載被上訴人有何休息

    時間，而認被上訴人執行勤務期間，無不受雇主指揮及監督

    之休息時間，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上訴人既未提出反證推

    翻，應認被上訴人每日工時為打卡紀錄之12小時。是原判決

    認定被上訴人負責保全勤務期間無休息時間之事實，未依證

    據、悖離一般經驗法則，且違反勞基法第35條規定。

(三)又原判決附表所載上訴人於112年5月應付工資（含加班費）

    為20,394元，上訴人實際給付金額22,540元，則原判決於計

    算上訴人短付之工資總額自應扣除被上訴人溢收之2,146元

    ，循此，上訴人於被上訴人任職期間短付之工資應為39,815

    元，是原判決有違背法令等語。

(四)並聲明：⒈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

    ，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二、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條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

    論而為判決，故無被上訴人提出之書狀或陳述。

三、本件上訴人對於原判決提起上訴，形式上已在民事上訴狀中

    具體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之具體內容及事實，其提起本件上

    訴程序上固得認係合法，惟實體上仍應認為無理由，茲析述

    如下：

(一)關於被上訴人以「附帶民事起訴狀」提起本件訴訟部分:

　　按起訴，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訴訟標的及其

    原因事實、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

    定有明文，此為起訴必須具備之法定程式。本件被上訴人於

    113年3月1日起訴時，既已表明當事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並經原審以同年6月5日裁定命其補正本件訴訟標的及其

    原因事實，業經被上訴人或以書狀或當庭補正等節，有該附

    帶民事起訴狀、上開裁定及言詞辯論筆錄在案足憑(北小卷

    第9頁、原審卷第13、57至40頁)，是其起訴即已合於上開法

    定程式，上訴人徒以被上訴人以起訴狀名稱:「附帶民事起

    訴狀」，逕認其起訴不合法且無從補正，原審未依法駁回其

    訴，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502條第1項規定提起

    本件訴訟云云，顯無理由。

(二)關於被上訴人負責保全勤務期間無休息時間之事實及保全人

    員每月基本工資部分:

 1、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

    有約定者，不在此限；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

    作時間之工資，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加給1/3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2/3以上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

    、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

    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

    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

    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此觀勞基法第22條第

    2項、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7條第1項、第39條自

    明。又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制

    專業人員，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者

    ，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

    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30條、第32條、

    第36條、第37條、第47條規定之限制，同觀勞基法第84條之

    1第1項亦悉。再依勞動部所訂保全業之保全人員工作時間審

    核參考指引第4點第1款及第2款規定，保全業之一般保全人

    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10小時，連同延長工作時間，

    每日不得超過12小時，每月正常工作時間上限為240小時，

    每月延長工作時間上限為48小時，每月總工作時間上限為28

    8小時。復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但

    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雇主得在工作時

    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勞基法第35條亦有明文。

 2、查原判決以上訴人屬保全業，而保全業之保全人員，為勞基

    法第84條之1第1項之工作者，可不受勞基法第30條、第32條

    、第36條、第37條規定之限制，且兩造所簽訂之約定書，業

    經上訴人向勞動局申請核備，依系爭約定書第4條第1項，堪

    認被上訴人任職保全業擔任保全人員之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

    10小時，若超過10小時，即屬延長工時;系爭勞動契約書第5

    條之內容，係以「經業主同意」為前提，且定有「不得妨害

    勤務品質」之條件，而上訴人亦未於勞動契約中明定於某特

    定時段係休息時間，系爭打卡紀錄內亦未有明載被上訴人有

    休息時間，應認被上訴人負責保全勤務期間內，並無不受雇

    主指揮及監督之休息時間，則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出勤紀

    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

    而執行職務」之規定，上訴人既未提出反證推翻上開推定，

    自應認被上訴人每日上班時數為打卡紀錄之12小時，而非上

    訴人主張之10小時;依系爭勞動契約書第2條，兩造係約定月

    薪制，且依勞基法第84條之1經主管機關核備，自有依勞動

    部所訂指引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10小時、每月正常工時上限

    為240小時之適用。據此，被上訴人主張其每工作日均延長

    工時2小時，且112年6月、7月、8月、9月、10月、12月及11

    3年1月之上班日數超過24日，上訴人應就超過部分給付加班

    費，應屬有據;勞動部公布自112年1月1日起月基本工資為26

    ,400元、113年1月1日起月基本工資為27,470元，且係以每

    日正常工時8小時計算而來；兩造既約定被上訴人每日正常

    工時10日，則依前開說明，約定正常工作時間高於法定正常

    工時，則基本工資即應按逾目前月平均法定正常工時174小

    時增加之工作時間比例計算，是被上訴人於112年間每月基

    本工資應為33,660元【計算式：26,400＋(26,400÷30÷8)×(24

    0－174)＝33,660），113年間每月基本工資應為35,024元【計

    算式：27,470＋(27,470÷30÷8)×(240－174)＝35,024，元以下

    四捨五入】等節，綜合兩造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

    資料，認定被上訴人主張請求上訴人給付每月薪資差額41,9

    61元部分，應屬有據，並認兩造其餘之攻防方法，核與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無須再予調查論列，且原判決之認定亦無何

    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或違背法令情形，則上訴意旨，徒

    以原審未依證據、悖離一般經驗法則，且違反勞基法第21條

    、第35條規定，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而為

    指摘，並無可採。

(三)關於原判決未扣除被上訴人溢收之2,146元部分:　　

　　查原判決固於附表編號1載明，上訴人於112年5月應付工資（含加班費）為20,394元，上訴人實際給付金額22,540元，並據此認為上訴人應給付差額為零元，而於計算上訴人短付之工資總額時扣除上開2,146元差額，然參諸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出之113年9月23日民事答辯二狀中，就被上訴人請求伊給付短付工資部分答辯所述，伊將「另訴」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溢領之款項等語(原審卷第105頁)，則基於當事人處分權主義，法院本應予以尊重，是上訴意旨復據此指摘原判決於計算上訴人短付之工資總額時未扣除上開2,146元差額有違背法令云云，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判決難認有何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事

    ，上訴人提起上訴，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之。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同法第436條之19規定

    ，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法院為訴訟費用裁判時，應確定其

    訴訟費用額。查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250元，爰

    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

    第1項、第2項、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49條第1項、第436

    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8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方祥鴻

　　　　　　　　　　　　　　　　　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戴　寧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小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東京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奧田実  

訴訟代理人  徐碩延律師（嗣解除委任）

被上訴人    鄭鴻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本院113年度勞小字第4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

　　為理由，不得為之；又提起上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

　　，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

　　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

　　不當者，為違背法令，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4第2 項、第

　　436 條之25、第468 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民事訴訟法第468

　　條規定，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為同法第436 條之

　　32第2 項所明定。是當事人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

　　或有關判例、解釋字號，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等及其

　　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14 號判決要旨參照）。

　　本件上訴人提起上訴，指摘原審就被上訴人以「附帶民事起訴狀」提起本件訴訟未依法駁回其訴，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502條第1項規定。原判決擅自提高保全人員每月基本工資，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1條規定。原判決認定被上訴人負責保全勤務期間無休息時間之事實，未依證據、悖離一般經驗法則，違反勞基法第35條規定及原判決於計算上訴人短付之工資總額時未扣除被上訴人溢收之2146元等節，認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情事，尚符首開要件，其提起上訴，即屬合法，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上訴人係以「附帶民事起訴狀」提起本件訴訟，然兩造間無何刑事訴訟案件繫屬中，其起訴不合法且無從補正，原審未依法駁回其訴，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502條第1項規定。

(二)原判決以被上訴人每日正常工時為10小時，高於一般勞工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而認每月基本工資應按增加之工作時間計算，並認被上訴人112年間每月基本工資為新臺幣(下同)33,660元、113年為35,024元，原判決擅自提高保全人員每月基本工資，違反勞基法第21條規定。原判決以保全人員勞動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書)第5條約定認上訴人未於勞動契約中明定休息時間、打卡紀錄亦未明載被上訴人有何休息時間，而認被上訴人執行勤務期間，無不受雇主指揮及監督之休息時間，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上訴人既未提出反證推翻，應認被上訴人每日工時為打卡紀錄之12小時。是原判決認定被上訴人負責保全勤務期間無休息時間之事實，未依證據、悖離一般經驗法則，且違反勞基法第35條規定。

(三)又原判決附表所載上訴人於112年5月應付工資（含加班費）為20,394元，上訴人實際給付金額22,540元，則原判決於計算上訴人短付之工資總額自應扣除被上訴人溢收之2,146元，循此，上訴人於被上訴人任職期間短付之工資應為39,815元，是原判決有違背法令等語。

(四)並聲明：⒈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二、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條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故無被上訴人提出之書狀或陳述。

三、本件上訴人對於原判決提起上訴，形式上已在民事上訴狀中具體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之具體內容及事實，其提起本件上訴程序上固得認係合法，惟實體上仍應認為無理由，茲析述如下：

(一)關於被上訴人以「附帶民事起訴狀」提起本件訴訟部分:

　　按起訴，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為起訴必須具備之法定程式。本件被上訴人於113年3月1日起訴時，既已表明當事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並經原審以同年6月5日裁定命其補正本件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業經被上訴人或以書狀或當庭補正等節，有該附帶民事起訴狀、上開裁定及言詞辯論筆錄在案足憑(北小卷第9頁、原審卷第13、57至40頁)，是其起訴即已合於上開法定程式，上訴人徒以被上訴人以起訴狀名稱:「附帶民事起訴狀」，逕認其起訴不合法且無從補正，原審未依法駁回其訴，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502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云云，顯無理由。

(二)關於被上訴人負責保全勤務期間無休息時間之事實及保全人員每月基本工資部分:

 1、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3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2/3以上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此觀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7條第1項、第39條自明。又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人員，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第47條規定之限制，同觀勞基法第84條之1第1項亦悉。再依勞動部所訂保全業之保全人員工作時間審核參考指引第4點第1款及第2款規定，保全業之一般保全人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10小時，連同延長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12小時，每月正常工作時間上限為240小時，每月延長工作時間上限為48小時，每月總工作時間上限為288小時。復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但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勞基法第35條亦有明文。

 2、查原判決以上訴人屬保全業，而保全業之保全人員，為勞基法第84條之1第1項之工作者，可不受勞基法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規定之限制，且兩造所簽訂之約定書，業經上訴人向勞動局申請核備，依系爭約定書第4條第1項，堪認被上訴人任職保全業擔任保全人員之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10小時，若超過10小時，即屬延長工時;系爭勞動契約書第5條之內容，係以「經業主同意」為前提，且定有「不得妨害勤務品質」之條件，而上訴人亦未於勞動契約中明定於某特定時段係休息時間，系爭打卡紀錄內亦未有明載被上訴人有休息時間，應認被上訴人負責保全勤務期間內，並無不受雇主指揮及監督之休息時間，則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之規定，上訴人既未提出反證推翻上開推定，自應認被上訴人每日上班時數為打卡紀錄之12小時，而非上訴人主張之10小時;依系爭勞動契約書第2條，兩造係約定月薪制，且依勞基法第84條之1經主管機關核備，自有依勞動部所訂指引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10小時、每月正常工時上限為240小時之適用。據此，被上訴人主張其每工作日均延長工時2小時，且112年6月、7月、8月、9月、10月、12月及113年1月之上班日數超過24日，上訴人應就超過部分給付加班費，應屬有據;勞動部公布自112年1月1日起月基本工資為26,400元、113年1月1日起月基本工資為27,470元，且係以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計算而來；兩造既約定被上訴人每日正常工時10日，則依前開說明，約定正常工作時間高於法定正常工時，則基本工資即應按逾目前月平均法定正常工時174小時增加之工作時間比例計算，是被上訴人於112年間每月基本工資應為33,660元【計算式：26,400＋(26,400÷30÷8)×(240－174)＝33,660），113年間每月基本工資應為35,024元【計算式：27,470＋(27,470÷30÷8)×(240－174)＝35,024，元以下四捨五入】等節，綜合兩造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認定被上訴人主張請求上訴人給付每月薪資差額41,961元部分，應屬有據，並認兩造其餘之攻防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須再予調查論列，且原判決之認定亦無何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或違背法令情形，則上訴意旨，徒以原審未依證據、悖離一般經驗法則，且違反勞基法第21條、第35條規定，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而為指摘，並無可採。

(三)關於原判決未扣除被上訴人溢收之2,146元部分:　　

　　查原判決固於附表編號1載明，上訴人於112年5月應付工資（含加班費）為20,394元，上訴人實際給付金額22,540元，並據此認為上訴人應給付差額為零元，而於計算上訴人短付之工資總額時扣除上開2,146元差額，然參諸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出之113年9月23日民事答辯二狀中，就被上訴人請求伊給付短付工資部分答辯所述，伊將「另訴」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溢領之款項等語(原審卷第105頁)，則基於當事人處分權主義，法院本應予以尊重，是上訴意旨復據此指摘原判決於計算上訴人短付之工資總額時未扣除上開2,146元差額有違背法令云云，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判決難認有何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事，上訴人提起上訴，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同法第436條之19規定，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法院為訴訟費用裁判時，應確定其訴訟費用額。查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250元，爰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49條第1項、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8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方祥鴻

　　　　　　　　　　　　　　　　　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戴　寧





